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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卖的确实是这个牌子的正品，
只不过把包装上的码刮掉了而已，怎么就侵权
了？”法庭上，网店店主孟女士说道。如今，部
分网店采用刮码销售方式售卖护肤品，此种销
售方式是否合法？消费者能不能购买？近日，
成都市郫都区法院审结一起网店销售刮码产
品被诉商标侵权案，认定刮码销售者构成商标
侵权，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案发
刮码销售护肤品 网店店主被起诉

孟女士经营着一家美妆网店，对某品牌护
肤品进行刮码销售。孟女士被该护肤品品牌
的权利人某生物科技公司诉至郫都区法院，认
为其构成商标侵权。孟女士称，网店销售的产
品系在他人处购买的正品，产品虽然进行了刮
码，但外包装上的涉案商标标识、生产日期、保
质期、成分等必要信息清晰可见，涉案商标功
能并未受到破坏，销售时也对消费者明确告知
了刮码情况，不应构成商标侵权。

然而，某生物科技公司称，为保证产品质
量、管控销售渠道，该品牌护肤品仅授权线下
加盟商销售，并且，公司在与加盟商签订的合
同中明确约定禁止线上销售。该公司对每一
件产品都设置了唯一的防伪码和物流码，消费
者扫描二维码、输入密码即可验证真伪，公司
也可通过这套编码系统追踪产品流向，管理授
权渠道。孟女士将防伪码及物流码刮掉销售，

既无法验证产品真伪，也妨碍了公司对产品渠
道的管理，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

庭审
是否侵权在于产品是否为正品

法院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正品属于
同一种商品，其外包装和瓶身与正品相似度
高，使用了涉案权利商标标识，故孟女士销售
被诉侵权刮码产品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关键在于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为正品。

该案中，某生物科技公司主张侵权事实，
故针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为正品，应当先由某
生物科技公司举证。某生物科技公司在其生
产销售的产品上设置了防伪密码用于识别正
品，但该案被诉侵权产品的防伪密码被孟女士
破坏，导致被诉侵权产品无法通过某生物科技
公司设置的防伪方式判断真伪，该事实不是某
生物科技公司的行为造成的，其后果应由行为

人孟女士承担。
孟女士在庭审中表示其知晓防伪码的作

用，但仍在破坏防伪码后实施销售行为。
孟女士辩称被诉侵权产品是正品，并提供

其购买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
示，其向案外人刘某（个人）购买产品，但没有其
他证据表明刘某的身份，不能说明刘某销售给
孟女士的产品来源于某生物科技公司或者某生
物科技公司授权的经销商。进而，孟女士提交
的前述证据无法证明被诉侵权产品是正品。因
此，被诉侵权产品系仿冒产品具有高度盖然性，
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商品，孟女士
刮码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销售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规定。

法院最终认定孟女士构成商标侵权，鉴于
孟女士已停止侵权，判决其承担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判决作出后，孟女士提出上诉，成都
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我只是刷了个脸，怎么就卷入千
万元诈骗案了？”当陈师傅从民警口中
得知，绑定自己身份信息的虚拟手机号
码被犯罪分子用于拨打诈骗电话时，既
疑惑又后怕。民警告诉他，这起电诈案
范围涉多个省市、金额超过千万元，许
多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注册了虚拟
号码。

近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件，揭开了这
起千万元电诈案背后“虚拟号工厂”批量
生产、销售作案号码的运作黑幕。

陈师傅回忆，去年3月，他在某工作室
做日结兼职时，应店内工作人员要求提供
过自己的身份信息。

其实，这正是这伙犯罪分子获取身份
信息的一个幌子。

据经办检察官介绍，2025年3月至6
月期间，被告人许某等人从上游号商处获
取大量未经实名认证的虚拟手机号码和
各大APP账号，并同步通过网络平台等渠
道发布引流充场、高薪日结等极具诱惑力
的招聘信息，吸引大量兼职人员上门，其
中不乏大学生、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
群体。

兼职人员到店后，工作人员含糊地
以“APP 拉新引流”“充场做假粉丝”为
由，要求对方提供姓名、身份证件、手机
号码等信息，并配合人脸识别认证。随
后，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如同流水线一
般，在兼职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
取的身份信息一一注册绑定，并出售给
号商。

“把一个兼职人员名下能实名的账号
都实名个遍，实现‘产值’最大化。”许某等
人供述。经查，有的兼职人员名下甚至被
注册了 30 余个虚拟手机号码、20 余个
APP账号。

某宝 100 元、某书 30 元、虚拟号 5 元
……这些附有真实身份信息的号码、账
号被明码标价出售给上游号商，后被层
层转卖，最终流入境外诈骗团伙手中。
短短 3 个月，许某等人的违法所得就高
达 40 余万元。诈骗团伙通过虚拟号码
拨打电话或异地登录相关 APP 账号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犯罪金额高达 1500 余
万元。

承办检察官发现，除了已到案的号商
和十余名工作室工作人员外，许某还与多
名微信好友存在聊天内容、转账异常的情
况。江北区检察院立即向公安机关移送
相关线索、开展立案监督，深挖彻查犯罪
源头，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随着许某上游号商近20人在全国多
地相继落网，这座案涉30余人的“虚拟号
工厂”终于彻底停摆。

近日，经江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区
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判处工
作室老板许某、上游号商杨某等主要人员
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
金15万元至9万元不等，其余人员分批移
送起诉中。

案件办理过程中，多名犯罪分子供
述“这种模式也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

“我知道某某商厦里也有一家这样的
店”，让检察官认识到此类工作室并非个
例。江北区检察院及时将案件情况通报
给相关职能部门，并于 2026 年 4 月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有关部门探索建立异常
经营场所“灰名单”制度，适时开展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全链条专项打击行动，并
向属地街道发送风险提示函，建议加强
日常巡查，同时依托“北斗星”法治宣讲
团与属地街道开展普法宣传，防止此类
犯罪窝点死灰复燃。

（来源：浙江法治报）

近日，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利用被害人
迷信心理的诈骗案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潘
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3 年，李某和马女士在某论坛上相
识。李某称其是大学教授、国学大师，能给人

“看阴阳事”，平时有些迷信的马女士把家里发
生的事对李某和盘托出。因马女士的儿子在
游泳后生病一直不见好转，李某便宣称马女士
儿子需要“聚魂”，以此为由陆续骗取马女士
100万余元。后来，马女士的儿子慢慢康复，
马女士遂对李某深信不疑。

李某骗取的最大一笔钱款发生在 2017
年。当时，马女士全家一直在北京生活，李某
和丈夫潘某告诉马女士，如果马女士一家来到
上海发展，“财运”会更好，两个孩子也能进名
校就读。马女士在李某的引导下买了一栋上
海的别墅，随后李某又称需“借钱一道居住”，
从马女士处骗得 800 万元在同一小区购房。
2019 年，马女士的小女儿要从北京转学来上
海，李某谎称可以帮忙找关系，前后又骗取了
马女士102万元，结果去学校报到时得知被拒
绝录取。事后马女士再去找李某要求返还
800万元时，李某却否认“借钱”的说法，在整

个过程中，大部分钱款汇入潘某账户。此外，
这十年间，李某还向马女士推荐珠宝首饰、风
水画等，她先是从网上购买，再加价售卖给马
女士，共计300余万元。

2023年6月，马女士选择报案。报案前，
马女士夫妇想到李某是某大学教授，便到该大
学纪委举报李某，结果查无此人，至此才恍然
大悟。经查，在2014年至2018年间，李某骗
取马女士1000余万元。

宝山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李某、潘某提起
公诉。近日，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来源：上海法治报）

刮掉护肤品防伪码后销售是否侵权
法院：刮码后无法认定真伪，店主构成商标侵权

通讯员肖昕玙记者郝飞

生产商在产品上设置的防伪码、物流码，具有辨别真伪、跟踪溯源和售后服务
的功能，刮码销售行为不仅使得商品真伪无法判断，也实际妨碍了品牌方管控产品
质量、规范产品流通。若销售者销售的是仿冒产品，该销售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若
产品为正品，刮码销售行为也可能因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官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刮码产品无法判断真伪，购买要当心。
（来源：四川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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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神仙附体”?十年骗走千余万
宝山检察院对一诈骗案提起公诉

通讯员王韵怡记者王葳然

“我只是刷了个脸
怎么就成了电诈帮凶？”
宁波江北全链条打击“虚拟号工厂”

通讯员马子滟肖苏衍记者俞可薇

近日，绵阳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巡逻二大队组织民警、辅警走进绵阳市游仙区五里路小学，开展以“科技守护平安”为主题的科普宣传
暨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民警携带警用智能装备“机器狗”亮相校园，瞬间吸引了全体师生的目光。民警围绕“机器狗”的自主巡逻、一键报警、人脸识别、实时画面传输、
复杂地形适应等核心功能，进行逐一演示讲解，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现代警务的强大力量，现场响起阵阵惊叹声。

同时，民警结合校园安全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防欺凌、防拐骗、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应急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通过案
例分析、现场互动的方式，叮嘱同学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远离各类安全风险。、

四川法治报通讯员蒋富强记者马超摄影报道


